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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通川区公安分局交上答
卷：连日来，通川警方重点检查了加
油站、加气站、乙炔生产厂、液化气
储存站等单位31家，未发现重大安
全隐患。但民爆、烟花爆竹等行业，
不同程度地存在安全隐患。

据通川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介
绍，通川警方13日起在全区范围内
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在对
民用爆炸物品相关行业安全检查
中，民警实地检查民爆物品从业单
位10家，重点检查民用爆炸物品库
存、运输、使用等环节的安全管理和
安全状况。检查中发现隐患3处，当
场整改2处，责令限期整改1处。

通川警方对辖区烟花爆竹从业
单位、经营户进行了拉网排查，共检
查烟花爆竹从业单位、经营户163

家，发现隐患24处，当场整改18处，
限期整改6处。同时，警方还检查了
学校、医院、宾馆、车站、商场、歌舞
娱乐场所等240余家，发现火灾隐
患56处，当场整改43处，限期整改
13处。

“加油站、加气站等都属于危险
化学品范围。”据介绍，此次共检查
加油站、加气站、乙炔生产厂、液化
气储存站等单位31家，未发现重大
安全隐患。

通川警方表示，将继续加强督
导，明查与暗访相结合，及时通报检
查结果。对工作开展不力导致辖区
内发生重大案（事）件、安全事故的，
将严肃追究相关部门领导及责任人
员的责任。

（郑皓蓝 本报记者 程序）

通川警方全城盘查危化品仓库

高速路上被追尾 对方全责

何某系私营企业主，出于工作需
要，经常驱车于全国各地进行项目考
察、生意洽谈、商务合作等商业活动，
他平常驾车循规蹈矩，从未出过交通
事故。今年3月，当何某驾车在云南
省昭待高速公路正常行驶时，后方重
型货车驾驶员操作不当，将何某所驾
轿车严重追尾，其车辆损失经鉴定为
14.7万元。此事故经交警依法认定，
由货车驾驶员承担全部责任。

各执一词 车损理赔起纷争

案发后，因肇事货车所购保险刚
刚过期，驾驶员亦无赔付能力，何某
只好就车辆损失向为其承保车损险
的某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
却以保险合同约定有车损险“按责赔
付、无责免赔”的条款，何某的车辆在
本次事故中不负责任为由，拒绝理
赔。无奈之下，何某只好向法院起
诉，要求保险公司支付车辆损失的保
险金。

法院判决 无责免赔无效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车损险属
于财产损失保险，其保险标的是车辆
及其相关利益，何某投保车损险的目

的在于车辆发生损失时，能通过保险
公司理赔，及时、快捷地获得弥补。
保险公司辩称的“按责赔付、无责免
赔”，其目的是将保险公司本应承担
的保险责任，按保险车辆在事故中所
负责任比例来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实质是将财产损失保险等同于责任
险，既缩小了车损险保险责任范
围，又违背了投保人订立合同的目
的。同时，该保险合同系由保险公
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其免除了保险
公司的责任、排除了何某应享有的
权利，应属无效，遂判决保险公司
赔偿何某车辆损失14.7万元。案件
判决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现判决
已生效。

律师点评：
“霸王条款”饱受诟病

四川天仁和律师事务所黎明律
师点评：现行保险合同一般系由保险
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与保险人相
比，投保人往往处于弱势，不具有平
等主体地位，无法就合同内容进行讨
价还价。关于车损险合同中“按责赔
付、无责免赔”的条款，一般被认为是
“霸王条款”而饱受诟病。我国保险
法第19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
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
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
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
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
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同
时，保险法第95条第二款规定：“财
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
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业务”,
可见财产损失险与责任保险是财产
保险类别下的两个不同险种，而车损
险恰好属于财产损失保险，保险公司
不能将车损险等同于责任险来理
赔。本案中，法院认定车损险“按责
赔付、无责免赔”的格式条款无效，其
判决于法有据，也为今后处理类似案
件提供了有益借鉴。

(朱淑萍 本报记者 张黎丽
王佳)

车损险“无责免赔”条款是铁律？

法院判决 对“霸王条款”说
在汽车走入寻常百姓家

的当下，很多车主为分担风险
都会为爱车买各种各样的保
险，其中，车辆损失险成为多
数车主在购买商业保险时的
首选之一，其保险费用也较
高。但是，保险公司在理赔车
损险时按惯例实行“按责赔
付、无责免赔”，这种做法是否
于法有据？近日，家住达川区
的车主何某就遇到了这样一
件令人纠结的事。

本报讯 由于万源八台
山景区空气清新，风景独特，
吸引了很多游客上山露营。
为确保辖区的安全稳定，让游
客游得开心、玩得放心，万源
市公安局八台派出所安排干
警夜间执勤，加大对景区重要
路段、景点、景区人员密集区
的巡逻防控力度，增加了游客
的安全感。

（任显荣 伍秀琴 本报
记者 向也）

■“西客站十字路口凌晨突发命案”后续

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指认现场 市民冒雨围观

游客八台山露营
民警昼夜执勤保安全

连续奋战60小时 成功抓获6嫌犯

夜晚执勤

8月15日凌晨2时许，在达城
西客站外十字路口的斑马线上，突
然发生一起血腥命案，一名青年男
子被人砍倒在血泊中。命案发生
后，通川区公安分局党委高度重视，
立即启动命案侦破机制，迅速抽调
50余名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全力

侦破这起发生在达城闹市区的命
案。

截至8月17日晚10时许，专案
组民警经过连续60多个小时缜密
侦查，犯罪嫌疑人潘某某、苗某某、
陈某某、何某某、唐某某、庞某某等
6人悉数归案。

昨日，记者从通
川区公安分局获悉，
“8�15”达城西客站
命案成功告破，6名
犯罪嫌疑人悉数落
网。当天下午，当刑
侦大队民警押解犯
罪嫌疑人指认现场
时，西客站附近的数
百群众冒着大雨争
相围观。

据办案民警介绍，这是一起因
为小纠纷而引发的血案。

据查，8月15日凌晨2时许，被
害人龚某与朋友驾驶着摩托车来到
西客站十字路口，准备在人行道上
某大排档吃夜宵。因在公路边上停
车的问题，龚某与他人发生纠纷，并
持菜刀追砍对方驾驶的面包车，驾
车方陈某某、潘某某等人则邀约苗
某某等人赶到发生纠纷的大排档

处，双方继而发生持刀械斗直至龚
某死亡。

经办案民警审讯，犯罪嫌疑人
潘某某、苗某某、陈某某、何某某、唐
某某、庞某某等6人对砍杀龚某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这6名
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此案仍
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李聪员 本报记者 罗烽烈）

吃夜宵发生纠纷 争强好斗酿血案

嫌犯指认现场

“8�12”天津滨
海新区危险品仓库
发生爆炸后，危化
物品的管理成了热
门话题。达城的危
化物品到底是个什
么情况？

雨天路滑 轿车差点冲到河里
本报讯 昨日下午，在宣罗路至洋烈新

村附近路段，一辆红色轿车在行驶过程中因
驾驶不慎，撞毁路边桥墩石坠下数米高的河
堤。据目击者介绍，“车离河边仅几米远，幸
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据目击者陈先生介绍，昨日下午4时许，
他经过洋烈新村附近路段时，发现一辆吊车
停靠在路边，一位施救人员被吊车吊在半空
中，准备下河堤实施救援。“好险，车子最终停
靠的位置，就在河边。”陈先生注意到，沿着路
边的桥墩石望去，下面是一片杂树林斜坡，一
辆红色轿车陷在杂草灌木中。

下午4时50分左右，事故车辆被起吊上
来，司机只是受点轻伤。围观群众称，这辆
轿车可能是雨天路滑驾驶不慎冲下了河
堤。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本报记者 李泽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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